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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司法官學院處理人民陳情請願案件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處理人民陳

情請願案件作業要點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處理人民

陳情請願案件作業要點 

配合法務部司法官學

院組織法公布生效，修

正機關名稱，原「法務

部司法官訓練所處理

人民陳情請願案件作

業要點」名稱爰修正為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處理人民陳情請願案

件作業要點」。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作業要點所稱人民陳情請

願案件，係指人民對於本學

院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

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

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以書

面或言詞向本學院提出之

具體陳情請願，由本學院兼

辦政風業務之學務組長專

責受理，再連同受理登記簿

簽請移由相關業務承辦人

函覆陳情人或請願人，副知

兼辦政風業務之學務組

長，由相關業務承辦人歸

檔。 

    兼辦政風業務之學務組長

為處理前項業務，得由其本

人或指派該組之人員輪流

為之。 

二、本作業要點所稱人民陳情請

願案件，係指人民對於本所

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

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

行政上權益之維護，以書面

或言詞向本所提出之具體陳

情請願，由本所兼辦政風業

務之訓導組長專責受理，再

連同受理登記簿簽請移由相

關業務承辦人函覆陳情人或

請願人，副知兼辦政風業務

之訓導組長，由相關業務承

辦人歸檔。 

   兼辦政風業務之訓導組長為

處理前項業務，得由其本人

或指派該組之人員輪流為

之。 

配合法務部司法官學

院組織法公布生效，原

「本所」修正為「本學

院」；原「訓導組長」

修正為「學務組長」。 

四、駐警室人員遇有人民或團體

到本學院陳情、請願時，應

以親切和藹之態度將陳情

人或請願人引入會客室靜

候處理，並即通知承辦政風

業務人員；其人數眾多者，

應請陳情、請願人推派代

表，最多不得逾十人，其餘

四、駐警室人員遇有人民或團體

到所陳情、請願時，應以親

切和藹之態度將陳情人或

請願人引入會客室靜候處

理，並即通知承辦政風業務

人員；其人數眾多者，應請

陳情、請願人推派代表，最

多不得逾十人，其餘留所外

配合法務部司法官學

院組織法公布生效，原

「到所」修正為「到本

學院」；原「所外」修

正為「本學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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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本學院外適當地點休

息，並由駐警協助處理。 

適當地點休息，並由駐警協

助處理。 

五、駐警、兼辦政風之人員應注

意觀察陳情人或請願人有無

攜帶危險物品，如發現上情

或有合理可疑時，應立即報

告院長並立即作適當處理。 

五、駐警、兼辦政風之人員應注

意觀察陳情人或請願人有無

攜帶危險物品，如發現上情

或有合理可疑時，應立即報

告所長並立即作適當處理。 

配合法務部司法官學

院組織法公布生效，原

「所長」修正為「院

長」。 

七、人民陳情、請願案件非本學

院之權責主管事項而應向

其他機關為之者，應即移送

其他機關處理，並通知陳情

人或請願人。其依法得提起

訴願、訴訟或請求國家賠償

者，亦應告知陳情人或請願

人。 

七、人民陳情、請願案件非本所

之權責主管事項而應向其

他機關為之者，應即移送其

他機關處理，並通知陳情人

或請願人。其依法得提起訴

願、訴訟或請求國家賠償

者，亦應告知陳情人或請願

人。 

配合法務部司法官學

院組織法公布生效，原

「本所」修正為「本學

院」。 

八、人民陳情、請願案件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本學院得不予

處理，但應予登記，以利查

考： 

(一)無具體內容、未具姓名或住

址者。 

(二)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

並已明確答覆後，而仍一再

陳情者。 

(三)經查證所留姓名、住址、聯

絡電話或電子郵件位址屬偽

冒、匿名虛報或不實者。 

八、人民陳情、請願案件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本所得不予處

理，但應予登記，以利查考： 

(一)無具體內容、未具姓名或住

址者。 

(二)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

並已明確答覆後，而仍一再

陳情者。 

(三)經查證所留姓名、住址、聯

絡電話或電子郵件位址屬偽

冒、匿名虛報或不實者。 

配合法務部司法官學

院組織法公布生效，原

「本所」修正為「本學

院」。 

十、本作業要點經院長核示後實

施之，修正時亦同。 

十、本作業要點經所長核示後實

施之，修正時亦同。 

配合法務部司法官學

院組織法公布生效，原

「所長」修正為「院

長」。 

 


